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8-02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18年3月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的议案》等议案，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申请文件，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2017年6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

省国资委”）出具《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4

户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湘国资产权【2017】174号），湖南省国资

委将其持有的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100%

股权无偿划转到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

团”）。 

通过此次划转，现代农业集团成为新五丰的间接控股股东，而湖南天心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是现代农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新五丰

与天心种业形成了同业竞争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心种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能够避免上市公司与天心种业的同业竞争，从而有效地保护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方案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现代农

业集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管”）、湖南发展

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资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唐先桂、

邓付栋、胡为新、唐威、徐化武、胡蕾、龚训贤、高颖、谭建光、韩伟、李芳、

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君、任向军、唐敏、杨润春28名交

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天心种业98.1317%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

享资本公积。 

二、公司在推进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1、因筹划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起停牌。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确定上述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计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起停牌不超过一

个月。 

经向上交所申请，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8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

预计不超过一个月，上市公司并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发布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2017 年 9 月 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议案》，经申请，上市公司股票

自 2017 年 9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发布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7-042）。 

上市公司 2017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 2017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的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2017 年 9 月 26 日，



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网址：

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并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告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延期复牌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2）。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

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2个月。 

2、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 10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有

关公告，上市公司股票自 10 月 12 日起继续停牌。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

函【2017】2252 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按照《审核意见函》

要求，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和补

充披露，并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草案的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 -065）、《湖南新五丰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申请，新

五丰股票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 

停牌期间，新五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意见的要求，对交易事项进展进

行公告。 

3、2017年11月10日，上市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17年11月20日，上市公司



收到中国证督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2263号），中国证

监会受理了本次资产重组申请。2017年12月19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通知书》（172263号）。2018年3月

14日，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通知书》（172263号）反馈意见回复等相关文件；同日，上市公司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等申报文件。 

三、公司终止本次资产重组的原因 

鉴于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推进过程中，生猪

行业出现了周期性波动，交易标的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也受到一定

影响，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及市场稳定，经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决定

终止本次资产重组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四、终止本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终止不会对上

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目前，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状况

正常。在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中，将会继续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

回报投资者。 

五、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公司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3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后续安排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

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